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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浙政办发〔2016〕2 5 号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 

省重点建设高校的若干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快省重点建设高校发展，提升办学水平，现提出如 

下意见。

一 、探索新型高校运行保障机制

按照保底、奖优、放开、搞活的思路，探索建立“自我发展、自 

我管理、自我约束”的新型高校运行保障机制。在加大财政投入 

的同时，扩大高校财务和收费自主权，拓宽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 

径 ，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。依据成本分担原则，省重点建设

高校可在一定范围内上浮部分学科及专业的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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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高经费统筹能力

除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中明确要求按规定用于指定项目外， 

其余各级各类资金由高校统筹使用。各业务主管部门不得向高校 

提出使用要求，不设置比例、定额等与经费使用挂钩的考核指标。 

探索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、市场化，可试行自主合理收费。

三、加大人事制度改革力度

完善缋效考核办法，缋效工资总量与事业发展成效挂钩，对完 

成目标任务考核优秀的高校，可突破原绩效工资水平，由高校按照 

优绩优酬原则自主分配。对省重点建设高校中的重点建设学科可单 

列核定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，不受所在高校核定结构比例限制。

四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

围绕对接经济社会重大科技需求，高校可与科技等部门釆取 

联合资助方式，实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开展基础性、理论性和探 

索性研究。倾斜支持建设重点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并申 

报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（工程实验室）。支持高校实验实训环 

境、平台和基地建设，优先列入省公共建设资金项目支持范围。

五、扩大发展研究生教育

优先支持研究生学位点增设，优先安排新增研究生招生计划 

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。支持开展研究生课程改革，优先考 

虑课程改革试点项目。

六、形成倾斜支持合力

省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统筹协调，加大资源配置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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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，合力推动省重点建设高校加快发展；根据本意见精神，结合实 

际出台具体扶持措施。各高校要锐意改革，认真研究制订内部管 

理制度和工作机制，相关改革试点可以“一事一报” “一校一策”的 

方式，向省级部门申报实施。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 :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法院，省 

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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